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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公众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表

序号 单位/个人 原条文内容 具体意见 处理意见

1 龙先生意见 -

很高兴看到广州市启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领

域立法工作，规定内容很全面，也很接地气，尤

其是对“地质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怎么界定”、

“配套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谁来监管”等地质灾

害防治管理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，可以避免建

设工程存在监管“空白”、“扯皮”或者多头交

叉管理的问题。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来说这部规定

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，我们都翘首以盼，希望这

部规定能够尽早出台实施。

采纳。

2 梁先生意见

第十九条【群测群防体系】

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专业监测和群测群

防相结合的地质灾害预防体系，明确责任人、监测人，

设置警示标识，组织开展群测群防人员防灾知识技能

培训，增强识灾报灾、监测预警和防灾避险应急能力。

按规定为群测群防人员配置实用监测和防护设备，结

合本区实际确定群测群防人员巡查监测补贴标准并

按时发放，鼓励为群测群防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

险。

第十九条关于群测群防人员巡查监测补贴方

面，实际工作中在对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人员发放

相关工作补贴是经常会遇到标准不明或者依据不

足等问题，建议考虑进一步明确补贴标准，便于

基层群测群防人员的相关补贴能够更好的落实到

位。

解释说明：在《规定》的前期调研、起草等过

程中，对于是否明确群测群防人员巡查监测补贴标

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鉴于全市 11 个区地质灾害类

型、发育程度和群测群防工作任务等均存在明显差

异，不宜在《规定》中直接明确全市统一的补贴标

准。考虑补贴发放落实的问题，《规定》第十九条

明确各区要结合本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和经济发展

等实际，研究制定适合本区的群测群防工作补贴标

准并执行，为相关补贴发放提供依据。

3 谢先生意见

第二十六条 【应急预案】

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、公安、

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

教育、文化广电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、

林业园林、气象等部门，拟订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

预案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，并定期组织预案

演练、评估和适时修订。

第二十六条关于应急预案方面，明确了市、

区两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制定、演练、评估

和修订等相关内容。建议镇（街）一级也要有地

质灾害应急预案，确保发生地质灾害可以快速响

应。

采纳。


